
附表十二  均勻含氫可分裂物質溶液或可分裂物質混合物之限制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參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僅含鈾235        任何其他可分裂物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包含混合物)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最小 H/X (註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５２００             ５２００
  可分裂物質最大濃度 (每公升之公克數)                     ５                   ５
  一包件或一運送工具中可分裂物質之最大質量(公克)      ８００ (註2)         ５００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註１：H/X 表示氫原子數目與可分裂核種原子數目之比值。
  ２：其中鈽及鈾233之總含量在鈾235質量之1%以下。


